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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72号）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操作细则》
（根据沪人社就〔2016〕91号制定，针对低保家庭、
残疾毕业生和国家助学贷款学生申请材料的审核）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发放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规〔2018〕23号）





01

02

03

公示材料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政策附件2）

学生申请材料

提醒：核对确认汇总表中学生的姓名、身份证号、开户银行和
账号，确保发放对象的准确性和发放成功率。

补贴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银行卡复印件、证明
材料

公示中有学生基本信息、公示期、联系人等要素。
公示方式、材料样式不限（但必须有高校盖章确认已公示）。





（一）《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政策附件1）

1.学生基本信息核查。

2.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准确。
注：开户行信息可以通过银行客服电
话进行查询。

3.“申请人签字栏”需手写签名。

4.高校签署审核意见、日期并盖
公章。



（二）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

身份证：正反面清晰、完整复印

银行卡：清晰、完整复印。
（1）银行开户姓名与学生身份
证名字必须一致；
（2）若卡号实在复印不清，请
在空白处手写银行卡开户行和
卡号并签名确认。



（三）证明材料—低保家庭

1.低保证明

上海市低保证明 外省市手写低保证明

◊ 证明开具单位为民政
部门（民政局、民政所、
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等）

◊ 居委会、村委会是群
众自治组织，非一级政
府，其开具的证明只有
经政府或责任部门的盖
章确认才认定有效。

◊ 证明中需有学生基本
信息，有“享受低保”
字样，证明开具有效期
在毕业学年内。



（三）证明材料—低保家庭

2.低保证复印件



（三）证明材料—低保家庭

2.低保证复印件

◊ 学生所在家庭享受低保（低
保证户主为学生，或低保证家
庭成员栏有学生姓名，或低保
证+户口本复印件）

◊ 在学生毕业学年内该家庭仍
享受低保（低保证上年度审核、
领取记录或低保账户有“低保”字
样的流水账在学生毕业学年内
有记录）

◊ 低保证复印页有民政部门盖
章。



（三）证明材料—残疾人毕业生

残疾证复印件：清晰、完整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1.相关说明

◊ 复印助学贷款的重要页面（包括合同首页、甲方乙方、贷款期限、签名页）。

◊ 本科阶段申请助学贷款，但研究生阶段没有申请的不能申请求职创业补贴。

◊ 学生本人贷款合同找不到，可以联系乙方（银行）或丙方（生源地教育主管部
门或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复印存档合同）。
实在无法提供贷款合同的，由高校打印能证明学生享受助学贷款的网页（加盖公
章）以及生源地贷款确认书或学生还款相关凭证（参见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资料）。

◊ 中职学校一般没有该种类别。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2.贷款合同复印件
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贷款）

◊ 核对贷款合同中学
生基本信息（确保补
贴对象准确性，贷款
时间、贷款期限符合
要求）

◊ 贷款合同落款处签
字、签章完整（确保
合同有效性）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2.贷款合同复印件:中国银行（校园贷款）—复印含个人信息和贷款期限等关键信息的合同附件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2.贷款合同复印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贷款样式，把握审核要点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3.实在无法提供贷款合同的证明材料



（三）证明材料—助学贷款

3.实在无法提供贷款合同的证明材料



（三）证明材料—贫困残疾人家庭
◊ 证明中有学生信息，有关键词“家庭贫困”、“家有残疾人”即可（家庭范围、贫
困和残疾程度不作规定），证明中有“该生属贫困残疾人家庭”字样为佳。
◊ 证明开具单位：学生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三）证明材料—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 证明开具单位：学生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 盖章的国家扶贫开发系统截图（含学生个人信息）或手写证明（写明“该生属建档立
卡贫困户”）



（三）证明材料—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三）证明材料—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 只要录入全国扶贫系统或开具证明，
无论是否脱贫都可以。



（三）证明材料—特困人员
◊ 证明开具单位：学生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
◊ 证明中明确“该生属特困人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毕业生就业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和社会稳定。
      帮助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将他们扶上马、送一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间 金额（万元）

2016 82.4

2017 63.1

2018 65.9

2019 82.7

合计 294.1




